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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发改环资〔2020〕235 号 

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

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 青岛市交通运输局

关于印发《青岛市 2020 年民用散煤清洁化

治理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有关部门： 

现将《青岛市 2020 年民用散煤清洁化治理工作方案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

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青岛市生态环境局 

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 

青岛市交通运输局 

2020 年 9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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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 2020 年民用散煤清洁化

治理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推进“美丽青岛”行动，减

少大气污染物排放，改善环境空气质量，根据《山东省能源局关

于做好 2020 年散煤清洁化供暖工作的通知》（鲁能源煤炭字

〔2020〕165 号）、《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落实煤炭清

洁高效利用工作的通知》（青政办字〔2017〕68 号）和《青岛市

打赢蓝天保卫战作战方案暨 2013-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三期

行动计划（2018-2020 年）》（青政发〔2018〕32 号）等有关要求，

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工作要求。按照“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政策扶持、

疏堵结合”的工作思路，坚持全市统一部署与各区（市）分级负

责相结合，政府推动与市场运作相结合，以区（市）为实施主体，

市政府相关部门加强督导监管，建立责任明确、部门联动、齐抓

共管的工作格局，推动民用散煤清洁化治理工作稳妥有序开展。 

（二）工作目标。牢牢把握“宜气则气、宜电则电、宜煤则

煤、宜热则热”的原则，对于没有集中供暖条件以及电代煤、气

代煤无法覆盖的区域，推广使用“清洁煤炭+节能环保炉具”的模

式，用优质无烟煤、清洁型煤、兰炭等清洁煤炭替代高污染民用

散煤。建立以上游清洁煤炭供应企业为保障，本地清洁煤炭加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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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销售企业为枢纽，各区（市）煤炭配送网点为骨干的一体化清

洁煤炭物流配送体系、社区民用散煤清洁化治理组织保障体系、

煤炭质量和煤炭市场秩序监管体系，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。力

争 2020 年推广洁净煤炭 3.4 万吨，推广节能环保炉具 1960 台。 

二、工作任务及责任分工 

（一）统筹规划，健全民用散煤清洁化治理保障体系 

1．对辖区民用散煤及洁净环保炉具使用情况进行摸底调查，

结合青岛市清洁取暖专项规划，制定 2020 年民用散煤清洁化治

理实施方案，建立工作推进机制，分解落实目标责任和推进计划。 

责任单位：各区（市）政府 

2．发挥财政资金支持和引导作用，对群众购买的清洁煤炭

和节能环保炉具给予适当补贴，让群众得实惠、用得起，确保清

洁煤炭和节能环保炉具顺利推广。 

责任单位：各区（市）政府 

3．组织开展到户到人的清洁取暖和清洁煤炭及节能环保炉

具宣传活动。积极宣讲“用好煤、保蓝天、配好炉、少用煤”的知

识和政策，加强安全用煤知识普及，提高群众对清洁煤炭及节能

环保炉具的认可度和安全使用水平。对推广使用清洁煤炭及洁净

环保炉具的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由所在区（市）奖补工作经

费。 

责任单位：各区（市）政府 

（二）细致周密，完善清洁煤炭及节能环保炉具供应体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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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根据区（市）具体情况，组织建立辖区清洁煤炭经营市

场和 1-2 个清洁煤炭加工和配送中心。组织采购、生产、储备一

定数量的清洁煤炭，保障充足供应，满足辖区未实施清洁取暖改

造居民冬季采暖需求。 

责任单位：各区（市）政府 

2．以实现散煤替代为目的，完善辖区清洁煤炭及节能环保

炉具配送网络。在未实现清洁取暖改造的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

建立快捷便民的清洁煤炭及节能环保炉具供应和配送服务网络，

方便市民购买清洁煤炭和节能环保炉具。 

责任单位：各区（市）政府 

（三）协调推进，做好全市煤炭市场秩序监管工作 

1．严格执行《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》，依法加强煤炭市

场监管。 

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牵头，市市场监管局配合，各区（市）

政府 

2．指导煤炭生产加工工作和煤炭质量管理工作。依法指导

对商品煤进行抽检。查处掺杂掺假、以次充好的煤炭经营企业。 

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 

3．指导查处销售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。指导无照经营煤

炭、禁燃区内销售高污染煤的查处工作。 

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 

查处销售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、无照经营煤炭、禁燃区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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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高污染燃煤。 

责任单位：各区（市）政府 

4．加强储煤场所扬尘污染防治情况检查，对扬尘污染防治

措施落实不到位的单位责令予以整改。 

责任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 

5．对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的煤炭加工和经销场所单位依法

予以查处。 

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

6．做好重要时段、重要节点煤炭运输保障工作。 

责任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 

三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建立工作协调机制。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全市民用散煤

清洁化治理工作的统一调度，组织市相关部门、各区（市）落实

职责任务，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全面开展。 

（二）落实主体责任。各区（市）是推进散煤清洁化治理工

作的责任主体，要高度重视民用散煤清洁化治理工作，加强组织

领导、落实职责分工、分解细化目标、建立工作机制、明确时间

节点、精心组织实施，做好本辖区工作。 

（三）加强督导宣传。市发展改革委将不定期组织开展联合

督导检查，及时通报发现的问题。市直相关部门、各区（市）要

充分利用报刊、电视、广播、网络等媒体，加大对民用散煤清洁

化治理工作的宣传力度，引导广大市民积极、安全、正确使用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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洁煤炭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 

 

附件：2020 年全市推广清洁煤炭及节能环保炉具任务目标

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7 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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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2020 年全市推广清洁煤炭及节能环保炉具 

任务目标表 

区（市） 
清洁煤炭 洁净环保炉具 

推广任务（吨） 推广目标（台） 

市南区 50 0 

市北区 0 0 

李沧区 850 0 

崂山区 1000 100 

城阳区 2600 10 

西海岸新区 500 0 

即墨区 2000 200 

胶州市 7000 500 

平度市 10000 150 

莱西市 10000 1000 

合计 34000 1960 

 

 

 




